关于《锡林郭勒盟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进一步深化我盟商事制度改革的部署，更加优化市场准入营商环境，便利各类创业者注册经营；更有力支持大众创业，降低市场准入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我局梳理了“一照多址”、住所承诺申报制、集群登记等近年来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的各种改革措施和优化要求，牵头起草了《锡林郭勒盟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形成了规范性、体系性住所登记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bookmark: _GoBack]二、起草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本地区实际情况，自行或者授权下级人民政府对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作出更加便利市场主体从事经营活动的具体规定”。
2.《内蒙古自治区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规定》第十四条“各盟市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办法”。
三、主要内容

《暂行办法》共分六章三十三条，内容包括总则、住所（经营场所）规定、“一照多址”和“一址多照”、集群登记、监督管理及附则等六个章节。
第一部分，总则。明确了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的概念，提出了住所（经营场所）登记适用于承诺登记制以及不适用范围，对住所变更、歇业提出相关要求。
第二部分，住所（经营场所）规定。明确了住所（经营场所）的具体规定以及九种不得作为住所的情形，明确了住所登记与后续许可经营的关系，对住改商的适用范围做出了要求。
第三部分，“一照多址”和“一址多照”。明确了“一照多址”和“一址多照”的概念和适用范围，及不适用情形。
第四部分，集群登记。明确了对集群登记、托管机构、集群市场主体的相关要求和适用范围，对集群登记和托管机构登记进行规范。
第五部分，监督管理。明确了违法情形及市场监管部门及其他有关政府部门应当加强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监督管理的要求。
第六部分，附则。明确了施行日期及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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